吉首大学商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管理奖惩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是每一个教师的基本职责，是“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为促进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调动全体教职工参与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和高质量，离校毕业去向落实率、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8月31日）、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12月31日）不低于学校年度最低要求。
第三条 当年离校毕业去向落实率、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均高于学校年度最低要求，且学院综合排名为前5名的班级，分别奖励班主任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第四条 当年毕业生考研录取率学院排名前3名的班级，分别奖励班主任400元、300元、200元；毕业生应征入伍每人次奖励班主任200元。
第五条 设置就业创业工作突出贡献奖，在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乐于奉献、主动作为、成效显著的教职工，经学院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评定可获此奖励，每人次奖励300元。
第六条 当年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班级，扣除该班班主任当年全部班主任年终绩效；当年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70%的班级，扣除该班班主任当年全部班主任年终绩效。
第七条 就业创业工作出现责任事故，依据情节轻重，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扣除该班班主任当年全部班主任年终绩效或扣除该班班主任当年全部班主任年终绩效60%。
第八条 本办法所列奖励经费原则上从学院年终绩效分配奖励性绩效中支出，本办法所列奖项由学院颁发奖励证书。
第九条 根据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和学院现实情况的变化，经学院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学院可调整毕业去向落实率目标、奖项设置和奖励金额。
第十条 该办法由学院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6年1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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